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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并联署了给港府的请愿信。  
这场冲突也令更多市民了解到

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在短短一个多

小时，就有五百多人当场在反对中共

活摘器官的呼吁书上签字。◇ 

【明慧网】继二零一三年八月四

日上午，香港二十五个公民团体、政

党议员及各界人士在港府总部召开

记者会并签署请愿信，成千上万的民

众更在下午再聚旺角行人区，声援为

法轮功仗义执言的小学女教师林慧

思，捍卫香港的自由与良知。  
自去年六月以来，中共及其在港

代言人特首操控“香港青年关爱协

会”围攻冲击法轮功真相点，以数千

条诬蔑法轮功的宣传物充斥香港，掀

起文革式仇恨风暴，不断有市民和媒

体因揭露、制止“青关会”恶行遭到

打压报复。今年七月十四日，“青关

会”在港警纵容下再次暴力侵袭法轮

功旺角真相点，林慧思老师因站出来

正义发声而遭抹黑打压。八月四日下

午，中共在港外围组织在旺角举行

“声讨”论坛，引发数千名市民义愤

上街抵制迫害林老师，声援法轮功。 
八月四日上午，保卫香港自由联 

盟、社民连、工党、新民主同盟、民

阵、街工、人权监察和华人民主书院

等二十五个民众团体，以及十多位教

育界、文化界、医护界人士和泛民主

党区议员一起在港府总部召开记者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法轮功学员

在乌克兰克里木半岛著名的旅游城辛瓦斯多波尔市举

行活动，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

并针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向当地居

民和游客广泛征签反迫害。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演示

了功法动作，还进行扇子舞、莲花舞、腰鼓等中国传统

文艺表演。当天正逢乌克兰和俄罗斯重大的海军节，游

客比往常增加许多。人们频频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的功

法演示以及演出的小剧目，并拍照、录像，记录这美好

的画面。当了解到这么善良祥和的修炼者在中国无辜遭

受残酷迫害时，人们纷纷签名谴责中共暴行。◇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八月六日，是广

岛被投下原子弹六十八周年纪念日。天不亮，

来自国内及世界各地的人们就涌向了被爆遗

址处的广岛和平公园。借此机会，日本法轮

功学员从清晨六点开始，在和平公园进行反

强摘器官征签活动。这次征签活动，是由世

界各国医师专家成立的“反强摘器官医师团” 
发起的，制

止中共活摘

法轮功学员

器官的这一

历上最残酷

的暴行，呼

吁立即停止

中共对法轮

功长达十四

年的迫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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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截至 2013 年 8 月中，已有超过 1 亿 4400 万中国民
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三退）保命。 

法局的违法行为。  
在黑龙江省、依兰县“610”的

指使下，据悉参与阻止律师阅卷的

不法人员还有，依兰县法院刑庭庭

长范青禄、法官吕守芳、司法局副

局长陈淑芳等。主审法官张安克、

吕守芳甚至对律师叫嚷：“不要讲

法律”。  
非法庭审中：法院在律师的

麦克风上做手脚  

依兰县法院不知出于什么目

的，将此次非法庭审分成两次进行。

法院先是非法庭审张慧娟、孟凡影、

段淑岩，因为法院不通知张慧娟、

孟凡影的两位代理律师出庭，所以

开庭时没有律师，法官也不许刘凤

成的代理律师进庭旁听，所谓庭审

只是由法官唱独角戏、走过场，不

到半小时就草草收场、休庭。法庭

接着对刘凤成、左振岐进行非法庭

审，因法院不让左振岐的律师阅卷，

律师抗议，没有出庭，因此只有刘

凤成的代理律师出庭。  
非法庭审时，依兰县“610”头

子徐海波坐镇监控，偌大的法庭只

坐了事先安排好的二、三十人在所

谓的旁听。  
法轮功学员刘凤成的律师是唯

一能够出庭的律师，他为刘凤成做

了有力的无罪辩护，指出：宪法第

36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

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

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

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

宗教的公民或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宪法第

35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

示威的自由。当事人刘凤成将法轮

功作为气功进行修炼和信仰，都是

在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范畴内，没有

证据证明他的行为构成犯罪。  
律师还特别针对审判人员提出

告诫，我国法律要求办案要以事实

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该案中

认定案件的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

误，一些办案人员却依然将无辜的

被告送上了审判庭，披着依法办案

的外衣，做的却是违法的行为，莫

须有的指控，更是对我国法律体系

的破坏，对人权的践踏。权力不是

永恒的，公平正义才是全人类的共

同追求，期望审判人员坚持以事实

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独立司法，

为人民司法，坚决抵制任何单位和

个人非法干扰审判。宣告刘凤成无

罪，当庭释放！  
据律师事后说，法庭是在一间

很大的屋子里进行，空荡荡的，律

师发言辩护的地方离旁听席很远，

而且法院在律师的麦克风上做了手

脚，律师讲话时就象没用麦克风一

样，当律师提出麦克风没有声音时，

法官假惺惺的说：看看麦克风开关，

再敲敲麦克。当律师敲麦克风时音

箱有声音，可律师说话时就没有声

音，麦克风的电源灯还是亮的，所

以律师用最大的声音辩护，也很难

知道旁听席上的人是否听的清楚。

而公诉人的麦克风的声音却很大很

大的。  
非法庭审后：法官承认受

“610”指使  

在非法庭审结束后，人都在往

外走时，法官张安克对律师说：我

们有内部文件，打断你辩护三次以

后，如果你再说话就可以取消你的

辩护权。如果不打断你的话，我就

得挨骂。（是指“610”人说的） 
律师对张安克说：不要不讲法

律，不要被幕后黑手操控，破坏法

律条例。据律师讲：这是有律师介

入，法院还如此猖狂耍流氓，如果

没有律师介入很可能秘密开庭，人

也早就偷偷送走了。◇ 

（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

依兰县法院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

日下午一点半对法轮功学员张慧

娟、孟凡影、段淑岩，刘凤成、左

振岐五人进行非法庭审。这次非法

庭审，依兰县法院为阻止律师为法

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使尽了下三

滥的手段，包括阻止阅卷、不通知

开庭、打断律师发言，甚至在律师

的麦克风上做手脚……  
所谓主审法官，可能也知道自

己实在是太不象话了，非法庭审后

不得不对律师表示一番，承认所谓

庭审是受“610”指使。  
非法庭审前：依兰县法院阻

律师阅卷  
法轮功学员张慧娟、孟凡影、

段淑岩、刘凤成、左振岐于二零一

三年三月二十九日被依兰县公安局

警察绑架后，依兰县公检法在“610”
指使下，图谋对他们非法判刑。五

位法轮功学员中，除了段淑岩，其

他四人分别聘请了四位律师为自己

做无罪辩护。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代

理律师依法要求阅卷，依兰县法院

主审法官张安克拒绝律师阅卷，无

理要求律师到司法局进行所谓的身

份验证，确定律师不炼法轮功后才

能阅卷。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代理律师来到依兰法院要求阅卷，

依兰法院仍然知法犯法要求律师到

司法局验证。律师及家属不配合法

院的无理要求，到依兰县检察院的

申诉控告科，要求控告依兰法院的

违法行为，并告到检察院监察室。

二十五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孟凡影

的代理律师及家属再次来到法院要

求阅卷，并要求孟凡影的女儿做第

二辩护人，法院借口必须有孟凡影

本人的委托才能接受。律师认为司

法局无权干预法院的独立审判，依

兰县法院和司法局均侵犯了律师的

合法权利，律师已依法向依兰县人

大提出控告，控告依兰县法院和司

依兰县五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庭审前后纪实


